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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浙江省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增值税工程造价计税成本参考标准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管理，促进全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号）及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共同编制了《浙江省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增值税工程造价计税成本参考标准（2009-2023）》（以下简称《成本参考标准》），现予以发布，并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成本参考标准》适用于税务机关对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土地增值税管理。
二、在土地增值税管理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可通过参照《成本参考标准》，测算与房地产开发项目有关的工程造价成本扣除金额，并据以确定核定征收率；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号)第四条第二项规定情形的，税务机关可通过参照《成本参考标准》，测算核定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开发间接费用四项开发成本扣除金额，并据以计算扣除。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时，所报送的与房地产开发项目有关的工程造价成本扣除金额高于参照《成本参考标准》测算金额的，应当提供高于《成本参考标准》的说明和有关证明资料，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后，予以扣除。
四、房地产开发项目开工日期、竣工日期在发布的《成本参考标准》中未涵盖的，参照就近年度《成本参考标准》所列金额计算。
五、本公告自2025年XX月XX日起施行。本公告施行之日起受理的清算审核项目，按本公告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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